
 

 

 

证券代码：603136   证券简称：天目湖  公告编号：2020-028 

转债代码：113564    转债简称：天目转债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亦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主要原因为：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留存未分配利润以保障公司平稳健康运行，保证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23,711,038.58元。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19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

股利分配，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需要；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公司 2019年度拟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旅游业是当今世界发展较快、前景较广的新兴产业之一，是国家

政策重点扶植和鼓励发展的产业。旅游业主要包括“吃、住、行、游、

购、娱”六大要素，构成旅游业务链的基本节点，其具体经营单位有

景区、宾馆饭店、旅游客运、旅行社、旅游商品及电子商务、网络营

销、休闲娱乐场所等。 

旅游业对外界环境高度敏感，具有“含羞草”特征，一旦发生自

然灾害、疫情等不可抗力事件，将会导致游客量减少，从而对公司的

业务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2020 年新冠病毒疫情出现并蔓延，各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

措施控制人员流动；与此同时，为响应政府疫情防控部署要求，包括

本公司在内的众多旅游企业在疫情高峰期间全面暂停了景区、酒店等

核心业务的运营。上述措施对遏制疫情蔓延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对旅游行业的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造成一定的压力。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从事旅游开发与经营业务，致力于发展成为“中国一站

式旅游休闲模式的实践者”。公司自成立以来，围绕天目湖旅游度假

区不断深耕发展，先后开发建设了天目湖山水园景区、南山竹海景区、



 

 

 

御水温泉、水世界主题公园等集观光、度假、休闲功能为一体的旅游

产品。 

公司的业务模式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旅游产品及旅游基础设施

的持续投入与开发。目前，公司仍处于成长阶段，仍然需要通过自有

资金积累及募集资金进行投入，不断完善现有旅游产品、开发新的旅

游产品，以吸引游客。近年来，公司制定了“巩固根据地，深耕长三

角，关注城市群，专业化发展”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上市公司继续

保持平稳提升发展，相关战略的实施需要充足的现金储备。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 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23,711,038.58元。 

尽管 2019 年度公司业绩保持良好增长，但新冠病毒疫情对公司

的业绩及现金流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旅游行业的复苏时间仍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公司需要充足的现金储备以确保公司的正常经营及进一

步发展。 

（四）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 

公司在制定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充分考虑了经济形势、

社会环境、行业发展和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 

上市以来，公司一贯重视回报投资者。2017年-2019年，公司平

均可供分配利润 103,798,641.43 元，公司三年累计现金分红

92,000,000.00元，累计现金分红占最近三年平均可供分配净利润的

88.63%，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经营业绩及现金流带来一定压力，为进

一步提高公司风险应对能力，保障公司平稳健康运行，保证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公司拟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途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需要，

包括补充疫情期间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为公司目前及后续

项目建设及投资储备资金。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制定的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充分考虑了公司的经营规划与实际资金需求、长远发展战略及股东合

理回报等各种因素，拟不进行现金股利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将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后续经营与投资。该利润分配预案充分

结合当前疫情影响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

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了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和未来战

略规划，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未来经营与投资需求，保障公司稳健运



 

 

 

营及可持续发展，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的回报，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 

公司将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 2019 年度业绩与利润分配网上

说明会，具体内容详见《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业绩与利润分配网上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特此公告。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30日 

 


